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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理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區區段徵收案安

置住宅配售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30 日航工產字第 11250152161 號令訂定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保障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

區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以下簡稱本區段徵收範圍內）被拆遷

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合法建築改良物：指符合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第四條規定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 

(二)其他建築改良物：指符合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第五條規定之建築物，並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前建造，且非竹木或鐵皮型態之簡易構造者。 

(三)實際獨立生活性質：指依地上物查估成果，經認定同一門牌有二戶以

上設籍，且各有獨立出入口、廚房及廁所等設施，並有居住事實者。 

(四)安置住宅：指本局興建於本區段徵收範圍內指定之第五種住宅區，

並於建築物建造執照使用用途載明為住宅類，供安置使用之住宅。 

(五)補償總額：指於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區段徵收公告時，公告之土地及

建築改良物補償總額。如為達成協議價購者，為協議價購之總金額。 

三、本區段徵收範圍內因徵收或同意協議價購致須全部拆遷之建築改良物

所有權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安置對象： 

(一)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二

親等之親屬於土地改良物區段徵收公告六個月前，於該建築改良物

設有戶籍，且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 

(二)配合桃園捷運綠線工程經拆除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建築改良物

坐落土地保留參與區段徵收，並與桃園市政府簽署土地使用協議

書。 

(三)除前二款規定外，實際仍需予以安置，在不影響財務計畫及安置住

宅配售原則下，由本局核定。 

四、每一建築改良物以配售一戶安置住宅為原則。 

具實際獨立生活性質，經本局認定符合安置資格者，准予在不超過受

領人口遷移費戶數範圍，申請配售二戶以上安置住宅。 

五、每戶安置住宅應配售一汽車停車位。但安置住宅登記面積小於一百二

十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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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置住宅配售應由安置對象提出申請，並以安置對象或其指定對象為

登記名義人。 

前項指定對象以安置對象之配偶、直系血親、二親等之親屬，於土地

改良物區段徵收公告六個月前，於該建築改良物設有戶籍，且至公告

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為限。 

登記名義人為數人共同配售一戶者，本局應指定期限通知全體共同配

售之登記名義人檢具同意書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人進行第九點第二款

及第三款之作業；代表人因故不能親自辦理者，應委託代理人辦理。 

七、本局得依核准配售戶數規劃配售標的，供安置對象以公開抽籤及自行

選擇承購。 

八、已核定配得安置土地者，不得申請配售安置住宅。 

九、安置住宅配售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召開安置住宅配售說明會。 

(二)受理安置住宅申請。 

(三)抽籤及配售作業。 

(四)繕造配售結果清冊。 

(五)公告配售結果。 

(六)通知簽約。 

(七)依規定繳納配售分期價款。 

(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交屋。 

(十)公共設施移交。 

十、召開安置住宅配售說明會，於寄發通知時，應同時檢送下列資料： 
(一)本要點。 

(二)安置住宅位置圖說（含各街廓、各棟位置示意圖、房屋平面配置示

意圖及汽車停車位示意圖）。 

(三)各戶配售面積、車位編號及價格一覽表（含共有部分之面積及權利

範圍、基地之權利範圍）。 

(四)推派代表人同意書。 

(五)安置住宅合併配售申請書。 

(六)其他辦理安置住宅作業相關文件。 
十一、受理安置住宅申請規定如下： 

(一)安置對象應於本局規定期限內以書面(如附件)方式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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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置對象於本局受理安置住宅配售前死亡，未辦竣繼承者，應由

全體繼承人推派一人為代表提出申請，並應提出繼承相關證明

文件、推派代表同意書、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三)本局收件後應即辦理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

人。 

(四)經審查仍需補正者，本局應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完成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應駁回其申請。 

(五)二戶以上經本局核准配售之申請人，申請合併配售時，應於本局

受理配售安置住宅申請期間共同提出申請抽籤及配售，逾期不

予受理。合併戶數最多以六戶為限，並應於合併抽籤配售申請書

載明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人進行抽籤及配售作業。 
十二、安置住宅抽籤及配售作業規定如下： 

(一)參加抽籤及配售住宅應備文件 

1、經審核准予參與安置住宅抽籤及配售之申請人或其指定之登

記名義人為安置戶，應依本局通知之日期、時間及地點，攜

帶本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以安置戶名義參加抽籤、配售

及簽約，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不得轉讓他人。 

2、安置戶因故不能親自參加抽籤或配售者，得委託代理人辦理，

代理人應攜帶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委託書、委託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供查對，代理參加抽籤及配售作業。 

3、安置戶死亡未辦竣繼承者，應由全體繼承人推派一人為代表，

參加抽籤及配售作業，並應提出繼承相關證明文件、推派代

表同意書、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全體繼承人無法

共推一人為代表時，抽籤作業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 

(二)抽籤程序 

1、抽籤作業由到場安置戶推舉二人擔任監籤人員，採公開方式

辦理，各階段抽籤結果於當階段作業結束後當場公布之。 

2、抽籤作業採順序籤及住宅配售籤二回合先後辦理： 

(1)順序籤：依申請配售安置住宅收件號之順序抽出順序籤。 

(2)住宅配售籤：依順序籤之順序由安置戶抽出住宅配售籤，

確定配售安置住宅之順序。 

3、安置戶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視為未到場，其籤由監籤

人員之一代為公開抽出。 

(三)安置住宅配售規劃採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安置戶配售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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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第二階段安置戶配售，各階段對象如下： 

1、第一階段：全區合法建築改良物安置戶，優先辦理安置住宅

選配。 

2、第二階段：全區其他建築改良物安置戶就第一階段尚未分配

之安置住宅進行選配，至規劃之安置住宅配售完竣為止。 

3、其他建築改良物安置戶不得於第一階段與合法建築改良物安

置戶合併分配。 

十三、安置住宅配售程序規定如下： 
(一)配售安置住宅時，安置戶應先辦理報到，並依抽籤次序自行選擇

戶別。 

(二)安置戶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由次一順序之安置戶進行選配。 

(三)已過號之安置戶到場後，應即告知現場工作人員完成報到，依當

時分配次序間隔二名後選配；同時有二人以上補辦選配時，依住

宅配售籤序位較低者優先辦理。 

(四)未於當階段配售作業辦竣前辦理報到者，視為放棄該階段配售

安置住宅之權利。 

(五)安置戶選定安置住宅後，本局應公布選配結果，並將配售結果表

交付安置戶收執。 

十四、公告通知與異議處理程序規定如下： 
(一)安置住宅配售完畢後，應將配售結果清冊、配售結果圖，於本局、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桃園市蘆竹區公所及桃園市蘆

竹地政事務所公告三十日。 

(二)安置戶對配售結果有異議者，應於前項規定之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方式向本局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配售結果於公告

期滿時確定。 

十五、簽約及繳款程序規定如下： 
(一)安置住宅配售總價款(下稱配售總價款)含該住宅土地及建物價

款之總和。 

(二)本局於配售結果公告期滿後，應通知辦理簽訂買賣契約。未依指

定期限完成簽約者，視為放棄配售資格。因故不能親自辦理者，

應委任代理人代為辦理。如於簽約前死亡，由其全體繼承人檢附

繼承相關文件後，辦理簽約及後續事宜。 

(三)配售總價款分兩期繳款，第一期價款為配售總價款百分之九十

五。本局於取得安置住宅使用執照後，通知安置戶檢具辦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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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轉登記所需文件並於指定期限內繳納。逾期未繳納者，除經

本局同意外，視為解除買賣契約放棄配售資格。倘需向金融機構

辦理抵押貸款者，依第十六點規定辦理。 

(四)第二期價款為配售總價款百分之五。驗屋合格後，於本局指定期

限內繳納。 

(五)簽約過程中衍生費用及稅費由安置戶負擔。 

(六)安置戶於繳納第一期價款前提出解除買賣契約，經本局同意者，

契約解除。 

(七)第一期價款繳納後，安置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買賣契約解除，

如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應通知安置戶於解除買賣契約十

五日內辦理所有權返還移轉登記予本局。 

1、驗屋或交屋程序完成前，提出解除買賣契約經本局同意者。 

2、經本局通知辦理驗屋或交屋不到者。 

3、經本局指定期限繳納第二期價款逾期未繳款，經催告程序逾

七日仍未繳款者。 

因解除買賣契約及辦理所有權返還移轉登記所衍生相關費用及稅費

由安置戶負擔，本局應於扣除配售總價款百分之五、相關費用及稅

費後，將已繳納之剩餘價款無息退還安置戶。 

十六、安置戶於繳清第一期價款後，本局應會同安置戶向登記機關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有需向金融機構貸款者，應連件辦理抵押權設定登

記。 

十七、安置對象於本區段徵收範圍內所領補償總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

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配售總價款得予減收： 
(一)補償總額逾新臺幣二百萬元，其配售面積在一百三十平方公尺

以下者。 

(二)補償總額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其配售面積在一百二十平方

公尺以下者。 

前項減收之金額以所領補償總額與新臺幣五百萬元之差值乘以百分

之五十計算，並由本局負擔。 

十八、安置住宅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後，本局應視安置住宅施工情形，以

書面通知安置戶於指定時間到場點交及接管。因故不能親自辦理者，

應委任代理人代為辦理。 
本局於辦妥交屋手續後，應以書面通知將相關資料交付安置戶，並

自指定接管之日起由其自負保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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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